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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焉 法 院

總 說 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華民國 105 年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 、財務報告之簡述

(一） 本年度部分：

1. 歲入部分：全年度預算數 16, 218, 0 0 0元 ，全年度實收數 16, 974, 9 7 2元 ，佔全年度預算數

104. 6 7 %，超 收 756, 9 7 2元 ，分析如下：

(1) 賠償收入：全年度預算數 0 元 ，實收數 1，6 9 2元 ，係因廠商辦理整修辦公室工程逾期，繳

納之賠償收入。

(2) 司法規費收入：全年度預算數 15, 524, 0 0 0元 ，實收數 14, 739, 5 8 3元 ，短 收 784, 4 1 7元

，短收率 5 . 0 5 %，係辦理民事訴訟徵收之裁判費收入，較预期減少。

(3) 使用規費收入：全年度預算數 170, 0 0 0元 ，實收數204, 2 5 1元 ，超 收 34, 2 5 1元 ，超收率

20.1 5 %，係訴訟文書影印費等收入，較預期增加。

(4) 財產孳息：全年度預算數3, 0 0 0元 ，實收數 4, 0 2 0元 ，超 收 1，0 2 0元 ，超收率 3 4 %，係場

地租金等收入，因出租場地面積增加及因應公告地價調增，以致超收。

(5) 廢舊物資售價：全年度預算數 60, 0 0 0元 ，實收數 18, 6 5 0元 ，短 收 41, 3 5 0元 ，短收率

68. 9 2 %，係出售報廢財產（車輛）及廢舊物品等收入，較預期減少。

(6) 雜項收入：全年度预算數 461，0 0 0元 ，實收數2, 006, 7 7 6元 ，超 收 1，545, 7 7 6元 ，超收率

335, 3 1 %，係借用宿舍員工自薪資扣回繳庫數、宿舍管理費及其他雜項等收入，

因調增宿舍管理費收費標準及取得強制執行佔用宿舍賠償金等收入，以致超收 
〇

2. 歲出部分：全年度預算數 482, 973, 0 0 0元 ，全年度支出實現數 462, 523, 8 1 8元 ，佔全年度預

算 數 95.77%，賸餘數 20, 449,182元 ，主要係缺員人事費節餘及力求撙節各項支 

出之剩餘款，分析如下：

(1) 一般行政：全年度預算數 473, 476, 0 0 0元 ，本年度支出實現數 454, 412, 3 3 4元 ，佔預算數

95.97%，賸 餘 數 19,063, 6 6 6元 ，由國庫自動收回繳庫。

(2) 審判業務：全年度預算數 6, 369, 0 0 0元 ，本年度支出實現數 5, 753, 7 8 4元 ，佔預算數

90. 3 4 %，賸餘數 615, 2 1 6元 ，由國庫自動收回缴庫。

(3) 其他設備：全年度預算數2, 358, 0 0 0元 ，本年度支出實現數2, 357, 7 0 0元 ，佔預算數

99. 9 9 %，賸餘數 3 0 0元 ，由國庫自動收回繳庫。

(4) 第一预備金：全年度預算數770, 0 0 0元 ，本年度未動支，賸餘數 770, 0 0 0元 ，由國庫自動

收回繳庫°

3. 統籌科目部分：全年度撥付數 66, 558, 8 1 5元 ，分析如下：

(1) 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及子女教育補助：全年度撥付數 4, 467, 4 1 5元 ，實付數相同。

(2) 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照護金：全年度撥付數 54, 0 0 0元 ，實付數相同。

(3)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全年度撥付數 62, 037, 4 0 0元 ，實付數相同。

(二） 以前年度部分：依以前年度其他應付款結轉本年度繼續執行，奉核定 750,000元 ，執行結果

實付數750, 0 0 0元 ，全數執行完畢，分析如下：

審判業務：最高法院判例全文繕打及彙編刊印經費保留款750, 0 0 0元 ，本年 

度支出實現數750, 0 0 0元 ，佔轉入數 100%。

(三） 平衡表部分：

1. 資產科目：
(1) 專戶存款：本年度結存21，563, 3 3 2元 ，係存放政務官、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及國庫存款， 

較上年度增加2, 317, 4 6 4元 。

(2) 存出保證金：本年度結存 4 0 0元 ，係郵政信箱押金，與上年度同。

2 .  負債科目：

(1)其他應付款：本年度結存 0 元 ，較上年度減少750, 0 0 0元 ，係本年度執行完畢 1 0 4年度歲



出保留款。

(2) 預收款：本年度結存 0 元 ，較上年度減少 6 6 7元 ，係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院修核定數。

(3) 存入保證金：本年度結存 1，236, 2 9 9元 ，係廠商依約繳交保固保證金、履約保證金等款項， 

較上年度增加 419, 2 0 6元 。

(4) 應付代收款:本年度結存21, 0 8 2元，係代扣員工健保費、公保費等款項，較上年度減少37, 917

元 。

(5) 應付保管款：本年度結存20, 305, 9 5 1元 ，係保管政務官及约聘傕人員離職儲金等款項，較 

上年度增加 1，936, 1 7 5元 。

(四）資本資產表部分：

1, 土 地 ：本年度結存264, 875, 6 4 8元 ，係本院經管台北市中正區城中段三小段2 1地號等 5 筆 ， 

較上年度增加 4, 431, 0 0 0元 。

2, 房屋建築及設備：本年度結存310, 349, 7 0 4元 ，係本院辦公大樓、木栅檔案室等，除提列折舊

外 ，較上年度無增減。

3, 機械及設備：本年度結存 8, 702, 6 7 9元 ，係個人電腦及印表機等設備，除提列折舊外，較上年 

度增加 5, 579, 2 6 7元 。

4, 交通及運輸設備：本年度結存 1，566, 5 8 8元 ，係本院經管監視系統、公務汽、機 車 等 ，除提列 

折 舊 外 ，較上年度增加200, 2 0 1元 。

5, 雜項設備：本年度結存 6, 361, 3 4 6元 ，係消防滅火系統、冷氣機等設備，除提列折舊外，較上 

年度增加2, 503,178元 。

二 、財務狀況之分析

(一）平衡表各科目本年度與上年度之比較：

單 位 ：新臺幣元，％

\ ^ 度 別  

科目

本年度

(A)
上年度

(B)

本年度與上年度比較
差異達20%以上 

原因說明增減數

(C M A )-(B)
增減％ 

(C)/(B 产 100

資產 21,563,732 19,246,268 2,317,464 12.04

專戶存款 21,563,332 19,245,868 2,317,464 1104

存出保證金 400 400 0 0

負債 21,563,332 19,996,535 1,566,797 7.84

其他應付款 0 乃 0,000 刀50,000 -100.00
係上(104)年度保留數，已於 

本(105)年度執行完畢

预收款 0 667 -667 -100.00
退還以前年度歲入款院修 

核定數

存入保證金 1,236,299 817,093 419,206 51.30
係廠商繳交履約保證金未 

屆履約期限，尚未發還

應付代收款 21,082 58,999 -37,917 -64.27
係實際員額較上年度減少 

致薪津代收款減少

應付保管款 20,305,951 18,369,776 1,936,175 10.54



(二）資本資產表各科g本年度與上年度之比較：

單 位 ：新 臺 幣 元 ，

年度別

科固
本年度
(A)

上年度
(B)

本年度與上年度比較
差異達20%以上 

原因說明增減數
(C M A )-(B)

增減％ 
(C)/(B)̂ 100

合計 591,855,965 819,564,355 -227, 708, 390 •27. 78

土地 264, 875, 648 260, 444, 648 4,431,000 1.70

房屋建築及設備 310,349,704 488, 885, 358 -178, 535,654 -36. 52 係提列折舊

機械及設備 8, 702, 679 31,855, 167 -23, 152,488 -72. 68
係提列折舊及移入、移出 
財產

交通及運輸設備 1，566, 588 11,287,306 -9, 720,718 -86. 12
係提列折舊及移入、移出 
財產

雜項設備 6, 361，346 27,091,876 -20,730,530 -76. 52
係提列折舊及移入、移出 
財產

三 、重要施政計畫執行成果之說明 

(一）已完成施政計畫重點概述：

1. 辦理一般行政管理業務，推展司法業務電腦化，加強研考功能及裁判資料之管理與編輯並 

加強便民措施。

2. 加強學術理論研究、提高裁判品質，嚴格執行法律審，加強運用缓刑制度，召開民刑事庭 

會 議 ，統一法律見解。

3. 辦理律師懲戒覆審業務，依實際狀況如期完成 8 件 。

4. 辦理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案件，依實際狀況如期完成7 0件 。

5. 辦理民間公證人懲戒覆審業務，依實際狀況如期完成 1 件 。

6. 汰換消防設備，維護卷庫安全。



1二2施政，盡分項說明：

工 作 畫 名 稍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内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應 改 善 措 施

一般行政 1 .加 強 研 考 功  

能 ，提高工作

效 率 。

加強研究實施方 

案 、管制考核及 

業務檢查。

本年度管制考核執行情形：

1 .  民 事 事 件 平 均 結 案 日 數 為  

39. 3 7 日 ，較列管標準 4 0 曰 ， 

超 前 0. 6 3 日 。

2. —般刑事案件平均結案曰數為  

3 0 . 7 0日 ，較列管標準3 5 曰 ， 

超 前 4, 3 0 日 。

3. 重大刑事案件平均結案曰數為 

6 1 . 4 1曰 ，較列管標準 5 0 日 ， 

落後 1 1 . 4 1日 。

2 .端 正 司 法 風  

氣 ，嚴格考核 

員 工 品 德 操

守 0

切實遵照司法院  

頒 訂 「司法院暨 

所屬機關維護優  

良司法風紀實施 

要點」辦 理 °

定期舉辦廉政會報’檢討司法風 

紀 狀 況 。遵照院長指示，加強各 

項防弊措施，並對員工之品德、 

操 守 、生活及交往情形嚴加考  

核 ，有破壞司法風氣之跡象者， 

先 予 勸 阻 ，如遇有特殊情事發  

生 ，即簽報院長處理。

3.加強裁判資料  

之管理與編輯。

為加強裁判書類 

之 管 理 ，並配合 

審 判 系 統 電 腦  

化 ，提供完整之  

檢 索 功 能 ，以利 

庭 長 、法官辦案 

參考及其他學術  

實務界有關單位  

之資料查詢。

1. 民 、刑事具有重要參考價值裁  

判要旨之蒐集：共蒐集本院具 

有重要參考價值之裁判要旨民  

事 1 4件 、刑 事 2 6 件 ，選刊司 

法院公報及有關法學雜誌民事  

7 份 、刑 事 1 份 。

2. 裁判書類檢送有關單位研參事  

項 ：檢送陸委會有關兩岸人民  

糾 紛 案 例 ，本 年 度 計 民 事 36 

件 、刑 事 m 件 。

4.健全檔案管理  

與檔案數位化。

依檔案管理相關 

法規與本院檔案 

管理應行注意事 

項 之 規 定 ，確實 

辦 理 檔 案 之 點  

收 、立案、編 目 、 

保 管 、檢 調 、清 

理 等 作 業 ，並積 

極 維 護 檔 案 安  

全 。 .

1. 點收民、刑事訴訟及行政歸檔 

案件 11, 4 4 5件 。

2 .  立 案 、編 目 11, 4 4 5件 。

3. 檢調處理 4 1 4件 。

5.推展司法業務  

電腦化。

推 行 、實 施 、輔 

導分案後一案號  

到 底 作 業 、卷證 

數 位 化 系 統 、建 

置多元化缴費系

推行各項系統資訊化，減輕同仁

工作負擔，並提升工作績效；永續 

維持各項系統運作正常化。



工 作 畫 名 祸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内 容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靣 應 改 善 措 施

統 、更新分案作 

業 ，取消分案法 

官 、庭 長 。推行 

本院各項 e 化業 

務 、辦理各項資 

訊教育訓練及測 

驗 、加強貧訊安 

全 管 理 、整合司 

法 資訊系統、加 

強司法行政管理 

系統及配合法院 

開庭業務增加， 

增修審判系統法  

庭作業功能。

6 .竅實徵收訴訟 對民事事件均依 本年度共徵收訴 訟 費 用 新 台 幣

費用。 法徵收裁判費， 

如有不實或短徵 

者 ，即依法裁定 

命其補繳。對第 

一 、二審法院核 

定訴訟標的之價 

額不 足 者 ，即依 

法命其補繳。

14, 739, 583 元 。

審判業務 1.提高民刑事案 提高辦案績效， 1.受理民事事件 8, 7 7 2 件 ，實際

件辦案績效。 依法審慎辦案， 審 結 5, 4 7 0件 。每位法官每月

維護公平正義。 平均辦結20. 0 9件 。每一案件， 

平均辦結日數39. 3 7 曰 。

2.受理刑事案件 6, 6 4 0件 ，實際 

審 結 4, 9 7 5 件 。每位法官每月 

平均辦結 1 3 ^ 7 件 。每一案件， 

平均辦結日數30. 9 6 日。

2.嚴格執行法律 設置民刑事審查 本 年 度 共 審 查 民 事 事 件 2, 487

審 > 杜絕濫行上 專 庭 ，嚴格審查 件 ，從程序 上 駁 回 1 , 0 8 4件 ，佔

訴 。 所有上訴之民刑 審 查 件 數 43.5 9%，審查刑事案件

事案件。 2, 2 9 5件 ，從程序上駁回 9 1 8件 ， 

佔審查件數 40% »

3.審慎裁判，減少 減少不必要之發 民事上訴裁判2, 4 2 5 件 ，發回更

不必要發回更 回 更 審 ，使民刑 審 5 0 8 件 ，佔 上 訴 裁 判 件 數

審 。 事 案 件 早 曰 確 20, 95%;刑事上訴裁判3, 4 8 2件 ，

定 。 發 回 更 審 3 2 0 件 ，佔上訴裁判件 

數 9. H

4 .重大則事案件 貫徹 f 大刑事案 審結重大刑事案件共 4 1件 ，計駁
1
I

............................- ....................................... ...1

速審速結，維護j件 之 速 審 速 結 ，回 上 讲 27. 5 件 ’佔終結件數



工作計畫名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社會治安秩序

5.加強運用缓刑  

制度，鼓勵人犯

自新 0

6.管制久懸未結

案 件 。

7 .開放查詢主辦  

法官姓名。

8 .召開民刑事庭  

會議，統一法律

實 施 内 容

妥 慎 裁 判 ，以收 

嚇 阻 懲 儆 之 功  

效 0

補救短期自由刑  

之 缺 失 ，使情節 

較輕微之偶發相  

犯 ，有自新向善

機 會 。

本 院 制 訂 「最尚 

法院管制久懸未  

結 民 、刑事案件 

應行注意事項」 

，以加強管制。

廢 除 保 密 分 案 ， 

改為「一般分案」 

措 施 ，避免外界 

有 所 疑 慮 ，增訂 

訴訟關係人得以  

書面查詢主辦法 

官姓名之相關規  

定 ，並維護審判 

獨 立 與 公 正 ，貫 

徹落實上級司法  
改革各項要求。

召開民刑事庭會 

議 ，溝通法律見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67. 0 7 %，發回更審 13.5件 ，佔終 

結 件 數 32, 9 3 %。本年度經判處死 

刑 確 定 者 2 人 ，較上年度增加2 

人 ，判處無期徒刑確定者2 3人 ， 

較上年度減少 1 3人 。

受理各類刑事案件中，符合宣告 

缓刑之被告人數為 9 人 ，經予宣 

告 缓 刑 者 9 人 ，佔符合宣告缓刑 

人 數 100% 〇

民 、刑事案件自第一審法院受理  

之曰起，至上訴卷宗送交本院止， 

已 逾 5 年尚未確定者，均列為久 

懸未結案件，分 案 後 逾 3 個月尚 

未 結 案 者 ，由研考科依規定辦理 

稽 催 。

為落 實 司 法 院 「乾 淨 、透 明 、便 

民禮民、效能」之司法改革政策， 

本院自 10 1年 4 月 1 6 日起廢除保 

密 分案制度，修 改 本 院 「民 、刑 

事案件編號、計 數 、分案報結要 

點 」，將原有之「保密分案」措 施 ， 

改 為 「一般分案」措 施 ，並修改 

相 關 分 案 程 序 ，避免外界有黑箱 

作 業 之 疑 慮 。為期分案公開透  

明 ，增訂訴訟關係人得以書面查  

詢主辦法官姓名之相關規定。另 

為因應新聞媒體需求，增訂對於 

重大或社會矚目之民、刑事案件 

而有發布新聞之必要時，統一由 

審判發言人處理，不受非訴訟關 

係人不得聲請查詢主辦法官之限  

制 。為探求民隱民瘼，預防司法 

風 紀 案 件 發 生 ，本院並對書面查 

詢 主 辦 法 官 姓 名 者 進 行 電 話 訪  
查 ，暸解渠等對本院前開司法風  

紀及改革措施之興革建議，訪查 

結果受訪民眾對本院司法風紀及  

司改作法均表示良好。本院將廢 

續 辦 理 司 法 風 紀 訪 查 或 問 卷 調  

查 ，貫徹落實上級司法改革各項 

要 求 。

共召開法官會議 1 次 ，年終法官 

會議 1 次 ，民事庭 會 議 〗8 次 ，討

因 應 改 善 措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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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計 畫 名 稱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實 施 内
辦 理 情 形

已 完 成 或 未 完 成 之 說 明 因 應 改 善 m
見解，並編選判

例 0

解並編選及檢討論並通過「最高法院民事事件行  

判 例 。 言詞辯論要點」，討論民事法律問

題 2 則 ，通 過 決 議 1 則 ，判例不

再 援 罔 4 則 ，訂 正 判 例 案 號 10 

則 、變更判例要旨内容 6 則 ；決 

議不再供參考 5 則 ，決定不再供 

參考 2 則 ，刑事庭會議2 0次 ，討 

論 並 通 過 「最高法院刑事案件行  

言詞辯論要點」，討論刑事法律問 

題 4 則 ，通過決議 4 則 ，判例不

再援用 8 則 ，判例保留加註 1 則 ， 

判例部分要旨不再援用 4 則 ，訂 

正判例案號 1 6則 ，訂正判例要旨 

内 容 7 則 。另召開民事庭庭長會 

議 3 次 ，民事庭庭長暨法官司法 

事務分配小組會議7 次 、刑事庭 

庭 長 會 議 4 次 、刑事庭庭長暨法 

官司法事務分配小組會議 6 次

9.加強學術理論  

研 究 ，提高裁  

判品質。

提 倡 學 術 研 究 ， 

充實法學新理論 

新知識。於 8 1年 

2 月 1 1 日依第 1 

次民刑事庭庭長  

會 議 決 議 成 立  

「最而法院學術 

研究會」。

不定期邀請法學界人士共同舉行  

學 術 研 討 會 ，使學術理論與司法  

實務有交換意見之機會，相互影 

響 ，藉由創新裁判見解與導引學  

術 理 論 ，以適應時代需求。本年 

度 於 4 月 1 5 日舉辦最高法院 105 

年度第 1 次刑事學術研討會，9 月 

2 0 日舉辦最高法院 1 0 5年 度 第 1 

次民事學術研討會。

10 .維護律師風依法審慎辦理律  

紀 ，加強辦理師懲戒覆審案件 

律 師 懲 戒 覆 。

審案件。

本年度受理律師懲戒覆審案件 14 

件 ，其中舊受 6 件 ，新 收 8 件 ， 

已結 8 件 ，未 結 6 件 。覆審結果： 

維持原決議 5 件 ，撤銷原決議另 

為決議 1 件 。

11.審慎辦理刑事依法妥適審理， 

補 償 覆 審 事 保 障 人 民 權 益 。 

件 0

本年度受理覆審事件 8 3件 ，舊受 

2 1 件 ，新 收 6 2 件 ，已結7 0 件 ， 

未 結 1 3件 。計維持原決定不予補 

償 3 4件 、維持原決定予以補償 0 

件 ，原決定撤 銷 7 件 、撤銷原決 

定自為准賠 4 件 、聲請重審不合 

法驳回2 5件 。

12.審慎辦理民間 

公證人懲戒覆 

審案 件。

依法審慎辦理民本年度懲戒覆審案件舊受 0 件 ，

間公證人懲戒覆新收 5 件 ，已結 1 件 ，未結 4 件 。

審案件。

! 3 .加強便民措 加強便民禮民措 本院以嘗面審理為原則;

7



工作計盡名稱

其他設備

重 要 計 畫 項 目

施 。

第一預備金

汰 換 地 下 一 樓 卷 依 計 畫 執 行 完  

庫自動滅火消防畢  

氣體工程設備購

置 。

依預算法第2 2條 

規定編列，以支應 

各項經費不足。

實 施 内 容

施 ，妥適處理人 

民陳訴。

本年度未申請動  
支第一預備金。

m 一 __________ ________ ^  ___________

未 完 ！r m  

宣示判決之曰期，本牟 i 寄送 I  

文通知書共計21, 2 0 2件 ，於服務 

處設置電腦查詢系統，案件經上 

訴 後 ，當事人查詢案件進行情形 

及 裁判主文，共訴訟服務及答復  

查 詢 4, 5 6 6件 。另當事人有不諳 

訴訟程序或對本院裁判有不明  

暸 、不 服 ，或對未結案件有所陳  

訴 ，或 對 一 、二審法院裁判有所 

陳 訴 ，或聲請本院釋示法律問題 

等 ，本院即分別依其情形，函知 

其應循之法定程序謀求救濟，或 

函復應向管轄法院請求或主張， 

或予併案參考。本年度處理上開 

之陳訴事件共計 4 6 7 件 、司法信 

箱答復 98 5件 。

依實施内容如期完成施政目標。



主 要 表



最 南  

歲入來源

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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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別決算表
105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數
預決算比較增 

減數 

(2)-(l )

決算數占预 

算數之比率 

(2)/(1)%實現數 應收數 保留數 合 計 （2)

1,692.00 0.00 0.00 1,692.00 1,692.00

1,692.00 0.(X) aoo 1,692.00 1,692.00

1,692.00 0.(X) 0.00 1,692.00

!,692.00 0.00 0.()0 1,692.00 1,692.00

li943!834.{K) ().(X) 0.(X) 14,943J834.00 -750:166.CX) 95.22

14,943J834.{X) 0.00 0.00 14,943,834.00 -750,166.00 95.22

14,739,583.00 o‘(x) 0.00 14,739,583.00 -784,417.00 94.95

14,739,583.(X) ().(XJ 0.()0 14,739,583.00 ■784,417.00 94.95

204,251.(X) o.(x) 0,(X) 204,251.00 34,251.00 120.15

204,251.00 0.(XJ a(x) 204,251.00 34,251.00 120.15

22,670.00 oxx) 0,00 22,670.00 -40,330.00 35.98

22,670.00 o.oo 0.00 22,670.0() -40,330XK) 35.98

4,020.{X) 0.00 0.00 4,020.00 1,020.00 134.00

4,020.(X) 0.00 a(x) 4,020.00 1,020.{X) 134.CX)

18,650.00 a(x) 0,(X) 18,65〇.(X) -41,350.00 31.08

2>(K)6,776.(K) aoo 0.(X) 2,(X)6,776.(X) !,545,7761X) 435.31



最 南  

歲入來源
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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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別決算表

105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 算 數
預決算比較增 

減數 

⑵ - (1)

決算數占預 

算數之比率 

(2)/(1)°/〇實現數 應收數 保留數 合 計 （2)

2,(X)6,776.(X) 0.00 0.00 2,006,776.00 1.545,776.(K) 435.31

2,006,776.00 0.00 0.00 2,006,776.00 L545J76.00 435.31

9,242.00 0.00 0.00 9,242.00 9,242.(X)

1,997,534.00 0,00 0.00 1,997,534.00 1,536,534.(X) 43330

16,974,972.00 0.()0 0.(X) 16,97^972.00 756,972.(K) 104.67

0.00 0.00 0.00 O.(X) 0.00

16,974,972.00 0.00 0.()0 16,974,972.00 756,972.(X) 104.67

13



取 同

歲出政事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

科 a 預 算 數

預 算 增 減 數

款 項 a 節 名 稱 及 編 波 原 预 算 數
預 算 追 加 （減 ）數 動 支 第 二 預 備 金 數 预 算 調 整 數

動 支 第 一 傾 備 金 數 經 費 流 用 數 小  計

04 3500000000-7 482,973,000.00 0.00 0.(X) 0,00
司 法 支 出

0.00 a o o 0.00

〇] 3S05050100-] 473,476,000.00 0.00 O.tX) 0.00
一 般 行 政

0.00 a o o o‘(x)

02 3505051000-2 6,369,a)0.(X) 0,00 a o o 0.00
審 判 業 務

0.00 0,00 ()‘00

03 3505059000-6 2,358,000.00 ().{}〇 0.00 a o o
- -般 建 築 及 設 艄

O.(X) a o o 0.00

04 3505059800*2 770,000.00 0.00 {).00 0.00
第 一 預 備 金

O.tX) 0.00 a o o

22 6800000000-2 54,(X)0.(X) 0.00 a o o 0,00
福 利 服 務 支 出

o.(x) O.CXJ 0.00

01 6806205800-3 54,(X)0.00 (MX) o.ao 0.00
早 期 退 休 公 教 人 員 生 活 困  

難 照 護 金
0.00 ().(X) 0.00

26 7500000000-2 59,299,882.00 0.00 2,737,518.00 0.00
退 休 撫 卹 給 付 支 出

O.tX) 0.(X) 2,737,518.00

01 7506205300-0 59,299,8B2,(X) ().(X) 2,737,518.00 O.tX)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給 付

0.00 0.00 2,737,5)8.00

32 890(XXX)0()0-0 4,467,4 )5.(X) 0.00 a o o a o o
其 他 支 出

0.00 0.00 0.00

01 8903304500^4 4,467,415.00 0.00 a(x) 0.00
公 教 人 員 婚 喪 生 育 及 子 女  

教 育 補 助
().00 O.tX) 0.00

r"j h  t 546,794,297.00 0.00 2.737,518.00 O.tX)

O.tX) a o o 2,737,51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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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別決算表
105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數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⑵ -⑴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 

率
(2 ) / (1 )%合計

(1)

實現數 保留數

應付數 合計（2)

482,973,000.00 462,523,818.00 0.00 ■20,449,182.00 95.77

0.00 462,523,81 B.(X)

473,476,000.00 454,412,334.(X) 0.00 063,666.00 95.97

0.00 454,412,334.(X)

6,369,{XX).tX) 5,753f784.(X) 0.00 -615,216.00 90.34

0.00 5,753,784.00

2,358,000.00 2,357,700.00 aoo -300.00 99.99

0.00 2,357,700.00

770,(KX).(X) 0.00 0.00 -770,000.00 0.00

o.(x) o.(x)

54,(XX).(X) 54,000.00 0.00 0.00 1(X).00

().(X) 54鱗 00

54,000.00 5《_ X ) 0.00 0.00 100-00

0.00 54,000.00

62,037,4(X).(X) 62,037,400.00 o.(x) 0.00 100.00

0.(X) 62,037,400,00

62,037.4(X).(X) 62,037,400.00 0.00 aoa HX).00

0.0() 62,037,400.00

4,467,415.00 4,467,415.00 ().00 a(x) KX).(X)

0‘00 4,467,415.(X)

4,467,415.00 4?467,415.(X) 0,00 0.00 100,00

0.00 4,467,415,a)

549,531,815.00 529,082,633.{X) aoo -20,449,182.00 96.28

0.00 529,082,63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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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 南

歲出機關

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

科 a 预算數

預 算 增 減 數

款 項 節 名 稱 及 編 號 原预算數
預算追加（減)數 動支第二预備金數 预算調整數

勤支第一預備金數 經費流用數 小 計

04 0005000000-9 482,973,000.00 0.00 0.00 0.00
司法院主管

0.Q0 0.00 0,00

經常門小計 480,184,000.00 0.00 0.00 o.(x)

O.(X) 0.00 0.00

資本H小計 2,789,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2 0005050000-0 482,973 微 (X) 0.00 0.00 0.00
最高法院

0.00 0.00 0.00

經常門小計 480,184,000.00 0.00 0.00 0.00

o‘(x) o.m 0.00

資本門小計 2,789,000.00 0.00 0.00 0.()0

O.(X) 0.00 0.00

01 3505050100-1 473t476,(XX).00 0.(X) aoo 0.00
--般行政

0.00 0,00 0.00

01 448,698,(XX).00 0.00 0,(K) 0.00
人事費

0.00 0.00 0.00

02 23,8 丨 2,000.00 0.00 aoo 0.00
業務费

OXX) 0,00 aoo

04 966,(XX).00 0.00 aoo aoo
獎補助費

0.00 0.00 0.00

02 3505051000-2 5,938,(X)0.00 o‘(x) 0.00 0.00
審判業務

0‘00 0.00 0.00

02 5,938,000.00 0.00 0,00 0.00
業務費

0.00 aoo o‘(x)

02 3505051000-2̂ 43Ka)0.00 ().(X) aoo o.(x)
審判業務

0.00 aoo 0.00

03 431,000.00 0.(X) aoo 0.00
設備及投資

().(X) 0.(X) o,(x)

03 350獅 (X)0-6 ■2,358,(XX).(X) a(x) 0.00 a(x)
一般建築及設備

().0() a(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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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別決算表
105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數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2)-Cl)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

率

⑵ ，⑴ ％合計

0 )

實現數 保留數

應付數 合計（2)

482,973,000,00 462,523,818.00 0.00 -20,449,182.00 95.77

0.00 462,523,818.00

480,1 队000.00 459,735,373.00 0.00 -20,448,629.00 95.74

a o o 459,735,37 3.(X)

2 , i m w m 2,788,447.W) 0.00 -553-00 99.98

0.(X) 2,788,447.00

482,973,000.00 462,523.818.{X) a o o -20,449,182.00 95.77

0.00 462,523,818.00

480,184,(XX).(X) 459,735,371.00 0.00 -20,448,629.00 95.74

o ‘(x) 459,735,371.00

2,789,0〇a(X) 2,788,447,(X) 0.00 -553.00 99.98

0.00 2,7B8;447.(X)

473,476,000.00 454,412334.00 0.00 -19,063,666.00 95.97

a o o 454,412,334.(X)

448,698,000.00 429,797,091.00 a o o ~ 18,900,909.00 95.79

o.(x) 429,797,091.00

23,8)27()00.(X} 23,669,243.(X) o.(x) -142,757.(X) 99.40

0,00 23,669,243.00

966,000.00 946,000.00 a o o -20,000.00 97.93

0.00 946,000.00

5,938,aX),(X) 5,323,037.00 0.00 -6]4,963.00 89.64

0.00 5,323,037.00

5,938,000.00 5,323,037.(X) 0.(X) -6i4,963.(X) 89.64

0,(X) 5,323,037.(X)

43i,(X)0.(X) 430,747.(X) o ‘(x) -253.00 99.94

O.(X) 430,747.00

431,0(K).a) 430,747.00 0.00 •253.00 99.94

a(x) 430,747.(X)

2,358.CXX}.00 2,3y/(7(K).(K) a(x] -300.(X 99.99

OIK) 2‘357,7(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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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尚

歲出機關

經資門分列 中華民國

科 S 預 算 數

预 算 增 減 數

款 項 a 節 名 耥 及 編 號 原 預 算 數
預 算 追 加 （減 ) 數 動 支 第 二 預 備 金 數 預 算 調 整 數

動 支 第 一 務 備 金 數 經 t 流 用 數 小  計

01 3505059019- 浐 2 , 358 ,000.00 0.(30 0.00 0.00
其 他 設 備

0.00 0.00 0.00

03 2 , 358 ,000.00 0.()0 0.00 0.00
設 備 及 投 寅

0.00 0.00 0.00

04 3505059800-2 770 ,000.00 0.00 0.00 a o o

第 一 预 備 金
0.00 0.00 a o o

09 770 ,000.00 0.00 0.00 0.00
預 備 金

0.00 0‘00 0.00

02 8903304500-4 4 ,467 ,415.00 0.00 0 . ( X ) 0.00
公 教 人 M 婚 喪 生 育 及 子 女 教 育  

補 助
0.00 0 . ( X ) o . a o

01 4 ,467 ,415 . ( X ) 0.00 0‘00 0.00
人 事 費

0 .C X J 0.00 0.00

經 常 門 小 計 4 ,467 ,415.00 0.00 a o o 0.00

0.00 a o o 0.00

05 6806205800-3 54 ,000.00 0.00 0.00 0.00
早 期 退 休 公 教 人 眞 生 活 困 難 照  

護 金
0.00 0.00 0.00

04 54 ,000,00 0.00 0.00 o .(x )

獎 補 助 費
0.00 0.00 0.00

05 7506205300-0 59 ,299 , 882.00 (UX) 2 ,737 , 518.00 0.00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刺 駘 付

0.00 0,()0 2 ,737 , 518.00

01 59 ,299 ,882.00 0.00 2 ,737 ,518.00 0.00
人 事 費

a o o 0.00 2 ,737 ,518.00

經 常 門 小 計 59 , 353 , 882.00 ( ) . ( X ) 2 ,737 , 518 . ( X ) a (x )

a a o 0,00 2 ,737 ,5 18.(X )

統 籬 科 11小 計 63 ,821 ,297.00 0.00 2, 737 ,518.00 0.00

0,00 0.00 2 ,737 , 518.00

l：： J [1 I 546 ,794 , 297.00 a o o 2 ,737 , 518.00 0.00

( u x ) ().(X) 2 ,737 ,5 18.(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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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別決算表
105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決算數

預決算比較增減數 

⑵ -⑴

決算數占預算數之比
率

⑵ /⑴ ％合計

⑴

實現數 保留數

應付數 合計（2)

2,358,000.00 2,357,700.00 0.00 -300.00 99.99

0.00 2,357,700.00

2,358,000.00 2,357,7(X).00 aoo '300.00 99.99

0,00 2,357,700.00

770,000.00 ().(X) 0.00 ■770,(XX).00 0.00

o.(x) 0.(X)

770,000.00 0.00 0.00 770,aX).Q0 0.00

0.00 0.00

4.467,415.00 4,467,415.00 0.00 0.00 100,00

0.(K) 4,467,415.00

4,467,415.00 4,467,415.(X) 0.(X) 0.00 1(X).00

aoo 4,467,415.00

4,467,415.00 4,467,415.00 0.00 (HX) 100.(K)

(),0() 4,467,415.00

54,()00.()0 54,000.00 0.00 o.(x) !00.()0

aoa 54,(XX).00

54.000.(X) 54,(XX),(M) 0,(X) 0.00 HXUX)

0.00 54,(XX}.(X)

62,037,4{X),00 62,037,4(X).{X) 0.00 o.ao 1(X).(X)

o.(x) 62,037,400.00

62.037,400.00 621)37,4(X).(X) 0,00 0.00 !()0.00

aoo 62,037,4(X).00

62,091.4(X).{X) 62,091,4(X).CX) 0.(X) 0.00 loatx)
0.CX) 62,09 i,4(X).(X)

66,558,815.00 66,558,815.00 aoo 0.00 100.00

0,00 66,558,815.(X)

549,531,815.00 529,082,633.CX) 0.00 -20,449,182.00 96,28

(),(.)0 529,082,6U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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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尚

以前年度歲出政事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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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轉入數決算表
105年度

法院

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實現數 

應付數 

保留數

本年度調整數

________________應付數

保留數
000™~ ~— —

本年度未結清數

_______________應付數

_______________保留數

OQO 0.00

750,000.00

0XK)
0.00

0.00

0.00

0.00

750,0(X).00

0.00

750,()(X).(X)

0.00

750,{XX).a)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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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資門分列

以前年度歲出機關
中華民國

科 以前年度轉入數 本年度減免（註銷）數

款 項 即 名稱及編號
應付數 應付數

保留數 保留數
04

02

02

(XX)5(XXXKX)-9 0.00 o‘(x)
司法院主管 750,000.00 0.(X)

()0050500(X)-0 0.00 ().00
M尚法院 75(_).0() o.(x)

350505 KXX5-2 0.00 aoo
審判業務 750,(XX).00 o,(x〕

02 0.00 aao
業務費 750,000.00 ().(X)

小 計 (MX) 0.00

750,000.00 0,(X)

經常門小計 ().00 0.00

750,(XXWX) o,(x)

資本門小計 0.00 o.(x)

0.(X) o‘(x)

合 計 ().(K) O.(X)

750,000.00 0.00

年

度

別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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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別轉入數決鼻■表
105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本 年 度 實 現 數 本 年 度 調 整 數 本 年 度 未 結 清 數

應付數 應付數 應 付 數

保留數 保留數 保 留 數

0.00 0.(» 0.00

750,000.00 0.00 0.00

0‘00 0.00 o.(x)

750,000.00 0.00 ().{X)

0.00 0.00 0.(X)

750,000.00 ().0() 0.00

0.00 0.00 0.00

750,000.00 0.00 0.00

0.(X) 0.00 0.00

75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750,000.00 o.(x) 0.00

0.00 0.00 0.00

0.(X) 0.00 0.00

0.00 a (x) 0.00

750,000.00 aao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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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表
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3 1日

最南法院

單位：新臺幣元

科 g 名 稱 金 额 科 目 名 稱 金 额

i i 流動資產 

110 1(»轉戶存款 

1 1 1 2 0 1存出保證金

21,563,332.00

400.00

計

21.563.732.00

21.563.732.00

21,563,732,00

2 負潢 

2 1 流動負債 

2 1 1 2 0 1 存人保證迤 

2 1 1 3 0 1 應付代收款 

2 1 1 4 0 1 應付保管款 

3 淨資產 

3 1 商產負債淨額

3 1 0 1 0 1 資產負馈淨额 

合 計

1,236,299.00 

21,082.00 

20,305,951.00

400.00

21.563.332.00

21.563.332.00

400.00

400.00

21,563,732.00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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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資本資產表
中華民國105年12月3 1曰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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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屬  表



最高法院

現 金 出 納 表
中 華民國 105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元

項 目 及  摘 要 金 額

收项

… 期結荷 19,245,868.00

丨.專戶存款 19,245,868.00

二 、本期收人 549,125,069.00

L本年度歳人 16,974,972.00

(1.)實現數 16,974,972.00

2.預收款淨增(減)數 -667.00

3.存人保證金淨增(減)數 419,206.00

4.應付代收款淨增(減)數 -37,917.00

5.應付保管款淨增(減)數 1,936,175.00

6.公庫撥人數 529,833,300.00

( U 本年度歳出撥款 529,082,633.00

(2.似前年度歲出撥款 750,000.00

(3.)退還以前年度預收缴庫款 667.00

收 項 總 計 568,370,937.00

付項

一 、本期支出 546,807,605.00

1.本年度歲出 529,082,633.00

(1.)實現數 529,082,633.00

2.歲出保留數 750,000.00

( U 以前年度轉人實現數 750,000.00

1缴付公庫數 16,974,972.00

(1.)本年度歳人缴庫 16,974(972.00

二 、本期結存 21,563,332.00

戶存款 21,563,332.00

付 項 總 計 568,370,93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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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尚法院 

專戶存款明細表
普通公務帳 中華民國 10 5年 12月3 1曰 單位：新臺幣元

曰 期

摘 要

金 額

說 明
年 月 a 小計 合計

非预算性質部分 

01
國庫存款™歲入保管款 

02
國庫存款-經费代收款及保管款（悵號240505021 
23005)

06
臺灣銀行離職储金存款公提專户（專戶存款帳號 
007004900218)

07

臺灣銀行離職储金存款自提專戶（專戶存款帳號 
007004900226)

總 計

1,000.00

1,257,381.00

10.200.874.00

10.104.077.00

21.563.332.00

21.563.3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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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存出保證金明細表
普通公務M  t  f-R l l 〇 5412^31 0 單位：新臺幣元

曰 期

摘 要

金 額
說 明

年 月 a 小計 合計

77 3 19

非顸算性質部分

以前年度部分 

077
七十七年度 

01

郵政信箱押金 

300001 轉帳傳票
開設本年度普通公務帳各帳戶 4 0 0 .0 0

總 計

4 0 0 ,0 0

4 0 0 .0 0

4 0 0 .0 0

4 0 0 .0 0

4 0 0 .0 0

因尚在履 
約中，致 
未能清理

29



普通公務帳

最南法院

存 入 保 證 金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05年12月3 1日 單位：新臺幣元

曰 期

年

摘 要
金 額

小計 合計

說 明

105

105

105

105

105

105

01

非预算性贸部分

07

11

25

25

13

24

本年度部分

105

一百零五年度

03

履約保證金

100006 收入傳票

收到存入保镫金並存入機關專戶或國庫存款戶  

(本院 105年度清潔維護勞務採賭案到期日 105 

年 12月3 1日）

邑采實業有限公司

100008 收入傳票

收到存入保證金並存入機關專戶或國庫存款戶  

(本院 105年度清潔維護勞務採購案到期日  

年 12月3 1 日）

邑采赏業有限公司

300013 轉帳傅票

退還存入國庫存款戶之存入保證金 -存入保證  

金明細科 目 轉 正 （本院 1 0 5年度祖用 3 ■即小螌公 

務 車 採 購 案 到 期 曰 105年 12月3 1 曰止）

86953408 直航聯合有限公司

300014 轉帳傳票

退還存入國庫存款戶之存入保證金 --存入保證  

金明細科 目 轉 正 （本 院 10 5年 度 個 人 電 腦 1 •週邊 

軟硬體設 備 維 護 到 期 日 105年 12月31 B 止 ） 

53923812 安君資訊有限公司

100070 收入傳票

本院丨05年 度 機 電 維護勞務採購案（到 期 S 1(36 
年 5月3 1 日止）

翰或有限公司

100081 收入傅禁

本院丨05年 度 機 電 維護勞務採購案（到 期 日 106 

年 5月3 1 日止）

输或有限公司

1,236,299.00

1,156,865.00

1,156,865.00

963,506.00

54,000.00

45,000.00

32,600.00

54,100.00

90,000.00

72,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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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務帳

最 高 法 院

存 入 保 證 金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05年 12月3i日 單位：新臺幣元

曰 期

年 月

摘 要
金 額

小計 合計

說 明

105 29

105 31

105 11

105 12 15

105 12 15

105 12 20

105 12 29

105 12

105 12 30

105 12 30

300232 轉帳傅票

本 院 訂 閲 報 紙 （到 期 S 丨06年 6月3 0日止）

21702098 自立書報社

100156 收入傳票

本院 1 ' 2樓公用走道地坪改善鋪設花岗石工程  

採 購 索 （到 期 S 106年3月 1 曰止）

今 t 室内裝修有限公司

100160 收入傅票

本 院 1 、2樓公用走道地坪改善鋪設花尚石工程  

採 購 案 （到期曰 1 0 6年3月 1 日止）

今室室内裴修有眼公司

100176 收入傳票

本 院 圖 f 閲 覽 室 整 修 及 書 庫 天 花 板 、照明改善  

工程採購案（到 期 日 106年3月3 0 曰止）

長信室内裴修有限公司

100177 收入傅票

本 院 106年度租用小槊公務車採購案（到 期 曰 10 

6年 12月3 1日止）

永貿汽車租質有丨1民公司

300505 轉帳傅票

本院盆裁租赁 C到 期 曰 106年7月3 1日止）

84375190 源鄉園藝有限公司

100188 收入傅票

本 院 法 官 職務宿舍防水工程採購案（到期日 106 

年 5月3 0 日止）

宏鼎土木包工業

100189 收入傳票

本院丨0 6年 度 t 腦軟體專 賣 維 護 採 購 案 （到期曰 

10(5年 12月3 1 日止）

53923812 安君資訊有限公司

100190 收入傳票

本院法官職 務 帘 舍 防 水 工 程 採 購 案 （到期曰 1 〇 6 

年 5月3 0 曰止）

宏鼎土木包工業

100191 收入傅票

本 院 106年 度 清 潔 維護勞務採購案（到 期 3 1 0 6  

年 12月3 1日止）

光洋新没有隈公司

50,000.00

48,000.00

46,500.00

136,000.00

32,218.00

20,880.00

100,000.00

3,355,00

78,030.00

100,50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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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公務帳

最 高 法 院

存 入 保 證 金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05年12月3 1日 單位：新臺幣元

曰 期

年 月

摘 要

金 額

小計 合計

說 明

105 05 03

105 07

105 07

105 07

105 23

105

105 12

105 30

105 18

05

保固保證金

100060 收入傅票

本院設置羈押人犯候審室工程栋購索保固金（ 

到 期 日 106年 4 月2 6日止）

12924154 方圓聯合室内裝修有限公司

300242 轉帳傳票

本院地下二樓餐廳新鮮空氣進氣工程採購索（ 

到期曰 105年 1 2月3 1 曰止）

政越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00243 轉帳傳票

本院一樓辦公室新鮮空氣進氣工程（到 期 日 105 

年 12月3 1 日止）

89538763 鈎程企業有限公司

100101 收入傳票

本院法官助理電腦主機採購索（到 期 日 109年7 

月21 Q止 ）

全鴻科技企業顧問有限公司

300315 轉帳傅票

本 院 卷 庫 消防氣谜自動滅火設備工程採購索（ 

到期日 1G7年7月2 1日止）

22041687 海龍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124 收入傳票

本院法官助理辦公室及文康室整修工程採購案  

(到期日 106年 8月2 8曰止）

79964817 紘暉營造有限公司

300352 轉帳傳票

本 院 便 民 禮 民 單 一 窗 口 整 修 工 程 採 躺 f  (到期 

曰106年7月2 6日止）

12924154 方圓聯合室杓裝修有限公司

300370 轉帳傳票

本院定製法袍採購案（到 期 日 106年 8月 1 日止） 

24770942 東方龍鬥有隈公司

100149 收入傳票

本 院 105年度網路附加 M存系 統 財 物 採 購 索 （到 

期 日 108年丨0月4 日止）

01 r) n 丨24 國眾電腦股份奋眼公司

18,660.00

7,090.00

10,050.00

41,110.00

64,200.00

6,000.00

8 , 100.00

5,150.00

8,910.00

193,359.00

32



普通公務帳

最 南 法 院

存 入 保 證 金 明 細 表

中華民國105年 12月3 1曰 單位：新臺幣元

曰 期

年 月

摘 要

金 額

小計 合計

說 明

105 12

105 12

105 12

：103

103

103 12

19

30

30

100180 收入傳票

本院 1 05年度監視網路攝彩機等設備採購案（到 

期 B 106年 12月 1 4日止）

28709976 维听系統工程布限公司

300522 轉帳傳票

本院 8樓 辦 公 室整修工程採購案（到 期 日 1(36年3 

月3 i 3 止 ）

79964817 紘暉營造有限公司

300523 轉帳傳票

本 院 法 官職務宿舍防水工程採購索（到 期 S 109 

年 1 0月3 1 日止）

27892264 今室室内裝修有限公司

17

以前年度部分

103

—百零三年度

05

保固保證金

300003 轉帳傳票

收到保管款並缴存國庫存款戶 -保管款明細科  

S 轉正（本院顸冷空調箱汰換财物採購到期! 3 1 
(35年 12月3 0曰止）

超群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300031 轉帳傅票

收到保管款並繳存國庫存款戶 -保管款明細科  

3 轉 正 （本院汰換電悌 2部財物採購到期日丨 0 6 

年 8 月8 日止）

立 川 機 電 工 t 有隈公司

300046 轉帳傳票

收 到 保 管 款 並 缴 存 國 庫 存 款 戶 保 管 款 明 細 科  

目轉正（本院法官用電腦椅採購索到期曰 1 0 6年 

12月丨日止）

05196019 大 g 精業有限公司

104

一 百 零E)年度

13,200,00

6,545.00

4.344.00

79,434.00

77,189.00

77,189.00

15,900.00

52,748.00

8,541.00

因現正辦  

理發還中  

，致未能  

清理

因尚在履  

約中•致  

来能清理

因尚在履  

約 中 ，致 

未能清理

2,2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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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南 法 院

存 入 保 證 金 明 細 表

普通公務帳 令華民國105年 12月3丨日 單位：新臺幣元

曰 期

摘 要

金 额

說 明

年 月 曰 小計 合計

104 12 31

03

履約保證金

100185 收入傳票

收到存入保盌金並存入機關專戶或國庫存款戶  

(本院丨0 5年 度 電 腦軟體專賣維護到期曰 105年 1 2,245.00 

2月3 1 日止）

53923812 安君實訊有限公司

總 計

2,245.00

1,236,299.00

因現正辦  

理發還中  

，致未能  

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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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T_%法院

應付代收款明細表
普通公務帳 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31 S 單位：新臺：元

曰 期 金 額

摘 要 說 明

年 月 a 小計 合計

非預算性質部分 21,082.00

本年度部分 17,662.00

105
一百零五年度

17,662.00

01
代扣款項 17,662+00

0102
代扣勞保費 550.00

105 11 24

100166 收人傳票

105年 12月 份 具 工 薪 f 代 扣 款 （勞 保 、健 保 、 

公 保 、新 制 勞 退 、退撫基金）
550.00

0104
代 扣 徤 保 f -職員 16,084.00

100166 收入傳票

105 11 24 105年 12月份寶工薪货代扣款（勞 保 1徤 保 、 

公 保 、新 制 勞 退 、退 撫 基 金 ）
16,084.00

0105
代扣健保费  ''技工工友 1,028.00

105 11 24

100166 收入傳票

10 5年 12月 价 员 工 蕲 f 代 扣 欸 （勞 保 、健 保 、 

公 保 、新 制 勞 迅 - 退 撫 & 金 ）
1,0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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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法 院

應 付 代 收 款 明 細 表

普通公務帳 巾華民國105年 12月3 1日 單位：新臺幣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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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應 付 保 管 款 明 細 表

普通公務帳 令華民國105年12月3 1日 單位：新臺幣元

曰 期

摘 知
金 额

說 明

年 月 a 小計 入 外

099 09 08

非预算性質部分  

21

政務官及約聘僱人員離職储金公提本金  

22

政務官及約聘僱人賣離職儲金自提本金

23

政務官及約聘僱人員離職储金公提利息

24

政務官及約聘僱人員離職儲金自提利息

以前年度部分  

099

九十九年度  

0?

逾 1年以上未兒領支票  

100223 收入傳票

收到保管款（王滋 林 溢 繳 訟 货 逾 一年来兒領繳  1 〇〇〇 〇〇 

庫 ） ， ■

9.652.009.00

9.555.972.00

548.865.00

548.105.00

1,000.00

20,305,951.00

1,000.00

1,000.00

業經多次  

通知仍未  

兒 領 * 致 

未能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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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尚法院

應 付 保 管 款 明 細 表

普通公務帳 巾 概 國 105年 12月3 1日 單位：新臺幣元

B 期

摘 要

金 额
說 明

年 月 曰 小計 合計

總 計 20,305,9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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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南

資本資產
中華民國

科目
取得成本 

(1)

以前年度累計折舊（耗） 

/長期投資評價 

(2)

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0.00 0.00

非採權益法之股權投資 0.00 0,00

其他長期投寶 0.00 0.00

土地 260,444,648.00 0.00

土地改良物 0.00 0.00

房麗建築及設備 488,885,358.00 0.00

機械及設備 31,855,167.00 0.00

交通及運輸設備 11,287,306.00 0.00

雜項設備 27,091,876.00 0.00

收藏品及傅承資產 0.00 0.00

權利 0.00 0.00

小 計 819,564,355.00 0.00

租賃資產 0.00 0.00

租賃權益改良 0.00 0.00

購建中固定寶產 0.00 0.00

其他固定寶產 0.00 0.00

遞耗資產 0.00 0.00

電腦軟體 0.00 0.00

發展中之無形資產 0.00 0.00

其他無形寶產 0.00 0.00

其他賣本資產 0.00 0.00

小 計 0.00 0.00

合 計 819,564,355.00 0.00

備註：

1. 資本寶產成本增加數13,236,120元=屬預算執行增加數2,788,447元_+.其他依財產規制移入、受贈或土地依公告地價申報增値等增 

加數10,4仏 673元 。
2. 設備及投資預算執行數2,78M47元=本年度預算執行數2,78M47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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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變動表
105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本年度資本資產成本變動 本年度累計折舊（耗） 

/長期投資評償變動數  

(5)

期末帳面金額  

(6)=(l )+(2)K 3M 4)+(5)增加數

⑶

減少數

(4)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431,000.00 0.00 0.00 264,875,648.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78,535,654.00 310,349,704.00

6,079,920.00 500,653.00 -28,731,755.00 8,702,679.00

212,200,00 11,999.00 -9,920,919.00 1,566,588.00

2,513,000.00 9,822.00 -23,233,708.00 6,361,346.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236,120.00 522,474.00 -240,422,036.00 591,855,965.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236,120.00 522,474.00 -240,422,036.00 591,855,965.00

41



最尚

歲 出 用 途 別

中華民國

■12



決算分析表

105年度

法院

單 位 ：新臺幣元

資 本 支 出

合計 備註

業務費 設備及投實 獎補助費 小計

0,00 2,788,447.00 0.00 2,788,447.00 462,523,818.00

0.00 2,788,447.00 0.00 2,788,447.00 462,523,818.00

0-00 0.00 0.00 0,00 454,412,334.00

0.00 430,747.00 0-00 430,747.00 5,753,784.00

0-00 2,357,700.00 0.00 2,357,700.00 2,357,700.00

0,00 2,357,700.00 0.00 2,357,700,00 2,357,700.00

0.00 2,788,447,00 0.00 2,788,447.00 462,523,818.00

0.00 2,788,447.00 0.00 2,788,447.00 462,523,8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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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用途別
中華民國

用途別科目名稱及編號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一般行政 審判業務 其他設備

01人事費 429,797,091.00 0.00 0.00

0102政務人員待遇 3,445,980.00 0.00 0.00

0103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32,172,687,00 0.00 0.00

0104約聘僱人員待遇 39,428,842.00 0.00 0.00

0105技工及工友待遇 10,037,842,00 0.00 0.00

01U 獎金 70,323,623.00 0.00 0.00

012丨其他給與 3,982,910.00 0.00 0.00

0B 1加班值班費 27,122,225.00 0.00 0.00

0142退休退職給付 331,515.00 0.00 0.00

0143退休離職儲金 19,281,084.00 0.00 0.00

0151保險 23,670,383.00 0.00 0.00

02業務費 23,669,243.00 5,323,037.00 0.00

0201教育訓練費 42,500.00 0.00 0,00

0202水電費 5,122,716.00 0.00 0,00

02()3通訊费 109,767.00 2,489,333,00 0.00

02丨5資訊服務費 882,612.00 0.00 0.00

0219其他業務租金 595,932.00 0,00 0.00

0221稅捐及規费 39,106.00 0.00 0.00

0231保險费 95,151.00 0.00 0.00

0241兼職費 21,097.00 0.00 0.00

0250按日按件計資酬金 212,874.00 96,077.00 0.00

0271物品 5,082,294.00 2,703,246.00 0.00

0279 —般事務費 2,954,154.00 0.00 0.00

0282房歷建築養護費 4,609,286.00 0.00 0,00

0283車輛及辦公器具養護費 77,785.00 0.00 0.00

0284設施及機械設簡養護費 3,322,052.00 0,00 0.00

0291國内旅費 25,947.00 34,381.00 0T00

0299特別費 475,970,00 0,00 0.00

03設備及投資 0.00 430,747.00 2,357,700.00

()319雜项設備费 0,00 430,747.00 2,357,700.00

04獎補助費 946,000.00 0.00 0.00

0475獎勵及慰問 946,000.00 0.00 0.00



1Q5年度 單 位 ：新 臺 幣 元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合計

429,797,091.00

3.445.980.00 

232,172,687+00

39.428.842.00 

.10,037,842,00

70.323.623.00

3.982.910.00 

27a 122,225.00

331.515.00

19.281.084.00

23.670.383.00

28.992.280.00

42.500.00

5.122.716.00

2.599.100.00

882.612.00

595.932.00

39.106.00

95.151.00

21.097.00

308.951.00

7.785.540.00

2.954.154.00

4.609.286.00 

77J 85.00

3.322.052.00

60.328.00 

475^970.00

2.788.447.00 

2J 88.447.00

946.000. 00

946.000. 00

45



最尚

歲 出 用 途 別

中華民國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用途別科13名稱及編號
一般行政 審判業務 其他設備

小 計 454,412,334.00 5,753,784.00 2,357,700.00

台 合十 454,412,334.00 5,753,784.00 2,357,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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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算累計表
105年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新臺幣元

法院

工作計畫科目名稱

合計

462.523.818.00

462.523.8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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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

收入實現數與繳

經資門併計 中 華 民 國 105年 01月01日

減 項 ：

收入待納庫數

加項

項目
收入實現數 

⑴
以前年度待

⑵ 納庫繳庫數

(3)

收人合計數 16,974,972.00 0.00 0.00

本年度收入 16,974,972.00 0.00 0.00

0405050301

一般賠償收人
1,692.00 0.00 0.00

0505050201

民事訴訟費
14,739,583.00 0.00 0.00

0505050305

資料使用费
204,251.00 0.00 0.00

0705050106

租金收人
4,020.00 0.00 0.00

0705050600

廢舊物資樁價
18,650.00 0.00 0.00

1105050901

收固以前年度歲出
9,242.00 0.00 0.00

1105050909

其他雜項收人
1,997,534.00 0.00 0.00

以前年度收人 0,00 0.00 0.00

-… 以前年度應收(保留)數 0,00 0.00 0.00

二 、以前年度收人納庫款 0.00 0.00 0.00

三 、收回以前年度支出賸餘款 0.00 0.00 0.00

1.以前年度已撥激之暫付、預付款 
支用收回

0.00 0.00 0.00

2.審計部修正減列支出實現數 0.00 0.00 0.00

3.審計部修正減列應付數-已撥款 0.00 0.00 0.00

4.審計部修正減列支出保留數-已撥 

款
0.00 0.00 0,00

5.保留數、應付款-已撥款部分收回 

不洱繼續支用
0.00 0.00 0.00

6.牧回以前年度撥款之存出保證金 0.00 0.00 0.00

7.收回以前年度撥款之零用金 0.00 0.00 0.00

8.領用以前年度撥款之材料 0.00 0.00 0.00

四 、收回剔除經费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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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公庫數分析表

至 105年12月3 1日 單位：新臺幣元

加項
繳付公庫數

(10)=(1)-(2)K 3)-I-
(4)K 5)+(6)-K 7) i

(8)K 9)

以前年度撥款於本年度繳還數
预收款

(8)
剔除經費 

(9)零用金

(4)

材料

(5)
存出保證金 

(6)
其他應收款 

(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6,974,972.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6,974,972.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692.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4,739,583.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04,25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02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8,65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9,242.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997,534.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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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尚

支出實現數與公

經資門併計 中華民國

加 項

項目
支出實現數 

(1) 預付款

(2)

材料

(3)

存出保證金  

(4)

支出合計 529,832,633.00 0,00 0.00 0.00

本年度 529,082,633.00 0.00 0.00 0.00

一 、本年度經費 462,523,818.00 0.00 0.00 0.00

3505050100

―般行政
454,412,334.00 0,00 0.00 0.00

3505051000

審判業務
5,753,784.00 0.00 0.00 0.00

3505059019

其他設備
2,357,700.00 0.00 0.00 0.00

二 、統簿科目 66,558,815.00 0.00 0.00 0.00

6806205800

早期退休公教人員生活困難照護金
54,000.00 0.00 0.00 0.00

7506205300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
62,037,400.00 0.00 0.00 0.00

8903304500

公教人員婚喪生齊及子女教育補助
4,467,415.00 0.00 0.00 0.00

以前年度 750,000.00 0.00 0.00 0.00

一 、以前年度應付(保留)數 750,000.00 0.00 0.00 0.00

104 年度 3505051000

啬判業務
750,000.00 0.00 0.00 0.00

二 、退遛以前年度收人數 0.00 0.00 0.00 0.00

104 年度 0505050201

民事訴訟費
0,00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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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庫撥入數分析表
10 5年度 單位:新臺幣元

加項
減 項 ：

以前年度撥款於本年度實  

現數 

(7)

公庫撥入數 

(8M 1H (2)+(3H  
⑷ +(5)K 6M 7)

歲 出 應 付 、保留數公  

庫未撥入數 (9)退還收入（預收 )款

(5)
其他應收款 

(6)

667.00 0.00 0.00 529,833,300.00 0.00

0.00 0,00 0.00 529,082,633.00 0.00

0.00 0.00 0.00 462,523,818.00 0.00

0.00 0.00 0.00 454,412,334.00 0.00

0.00 0.00 0.00 5,753,784.00 0.00

0.00 0,00 0.00 2,357,7〇〇-〇〇 0,00

0.00 0.00 0,00 66,558,815.00 0.00

0.00 0.00 0.00 54,000.00 0.00

0.00 0.00 0.00 62,037,400.00 0.00

0.00 0.00 0,00 4,467,415.00 0.00

667.00 0.00 0.00 750,667.00 0.00

0.00 0.00 0.00 750,000.00 0.00

0.00 0.00 0.00 750,000.00 0.00

667.00 0.00 0.00 667.00 0.00

667.00 0.00 0,00 667.00 0.00

5】



收入支出彙計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最南法院

單位：新臺幣元

收入

科目名稱 小 計 合 計

546,808,272.00

公庫撥入數 

罰款及賠償收人 

規費收入 

財廠收人 

其他收人

529,833,300-00

1,692.00

14,943,834.00

22,670.00

2,006,776.00

支出 546,057,605.00

缴付公庫數 

人事支出 

業務支出 

設備及投資支出 

獎補助支出 

收支餘絀

16.974.972.00 

496,301,906.00

28.992.280.00 

2,788,447.00 

1,000,000.00

750,66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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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資門分列

歲 入 餘 独 （或減免、註鎖）分析表
中華民國105年度

最南法院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科目名稱及編號
餘絀數（或減免、註銷數）

金 額 %

餘絀數（或減免、該銷數） 

原因說明及因應改善措施

105 0405050301-9

--般賠償收入

0505050201-0

民事訴訟費

0505050305-5

資料使用费

0705050106-0

租金收人

0705050600-6

廢舊物資售價

1105050901-6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1105050909-8

其他雜項牧人

，卜計

計

1,692.00

-784,417.00

34,251.00

1,020.00

-41,350.00

9.242.00

1,536,534.00

756,972.00

756,972.00

原尚說明:尚闲廠商辦理牿修辦公宽工祝逾期■馓納之賠璐收人 

改鹑m旅:促骑梠關.軍位紀台改翅卜

-5.05

20.15

34.00

-68.92

333.30

® 因說明:係訴訟文掛影印费等收人較® 期增加 

改善m施 ：列為爾後年度_预算編列之#考依據。

原阁;说明:你因出租場地而横增加及闲應公告地溜調增•以致場地租金收人 

_卜
改鹩描施：列為爾後牢度傾苡编列之#考依據。

原因說明:係報瞬財商渾輛)及m m 物品等收人，較m估數減少 

改卷措施：列為爾後年度預輝编列之參考依據。

原闲説明:係牧间以前圯度a .工不休假加班赀铧激郎數 

改善措施：促誚相關單位配合改迎"

原因說明:係s 調增宿舍管理跺收赀榴準及取得強制執行佔丨丨:)宿舍賠償金等 

收入•以致超收。

改帶措施：列為唞後尔度MIC編列之参考feM *

4.67

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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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工作計畫

名稱及編號

最高

歲 出 賸 餘 （或減
中華民國

賸餘數

( 或 減 免 、往銷數）
經常門

金額 % 類型 金額

19,063,666.00 4.03 1 162J 57.00

2 18,900,909.00

615,216.00 9.66 1 614,963.00

300,00 0.01 0.00

770,000.00 100.00 3 770,000.00

20,449,182.00 4.23 20,448,629.00

20,449,182.00 4.23 20,448,629.00

105 3505050i00-l 
— 般 行 政

3505051000-2 
審 判 業 務

3505059019-4 
其 他 設 備

3505059800-2 
第 一 预 備 金

小計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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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免 、註銷）分析表
105-t^______________ 單位：新臺幣元；％

經常門

賸餘原因說明  

及相關改善措施
類型 金額

資本門

賸餘原因說明  

及相關改善措施

0.00

0.00

25 3 .0 0

3 00 .00

本 項 經 費 係 依 预 算 法 第 2 2條 规 定 編 列 ， 0.Q 0

本 年 度 未 申 請 動 支 。

5 5 3 .0 0

553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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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南

人事費
中華民國

人事费別

预算數

決 算 數 (2)
原預算 數 预 算 增 減 數 合 計 （1)

— '民意代表待遇 0.00 0.00 0.00 0.00

二 、政務人員待遇 3,446,000.00 0.00 3,446,000.00 3,445,980.00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 251,371,000.00 0.00 251,371,000.00 232,172,687,00

四 、約聘僱人員待遇 39,391,000.00 0.00 39,391,000.00 39,428,842.00

五 、技工及工友待遇 9,716,000.00 0.00 9,716,000.00 10,037,842.00

六 '獎金 70,238,000.00 0.00 70,238,000.00 70,323,623.00

七 、其他給與 3,560,000.00 0.00 3,560,000.00 3,982,910.00

八'加班値班費 29,066,000.00 0.00 29,066,000.00 27,122,225.00

九 、退休退職給付 0.00 0.00 0.00 331,515,00

十 、退休離職儲金 16,747,000.00 0.00 16,747,000.00 19,281,084.00

i— 、保險 25,163,000.00 0.00 25,163,000.00 23,670,383.00

十二'調待準備 0.00 0.00 0.00 0.00

合 計 448,698,000.00 0.00 448,698,000.00 429,797,0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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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
105年度

法院

單位：新臺幣元；1  ;人

比 較 增 減 數 員 工 人 數

金額

(3M 2H 1)

%

(3)/(1)
預計數 實有數

0.00 0.00 0.00 0.00

-20.00 0.00 1.00 1.00

-19,198,313.00 -7.64 225.00 192.00

37,842.00 0.10 65.00 64.00

321,842.00 3.31 27.00 26.00

85,623.00 0.12 0.00 0.00

422,910.00 11.88 0.00 0.00

-1,943,775.00 -6.69 0.00 0.00

331,515.00 0.00 0.00 0.00

2,534,084.00 15.13 0.00 0.00

-1,492,617.00 -5.9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8,900,909.00 -4.21 318.00 283.00

說明

⑴考績獎金31,398,409元 。

(2) 年終工作獎金38,494,893

元 u
(3) 月退休人員年終慰問金 
189,121 元 》

(4) 特殊功勳獎賞-服務獎章獎勵 

金241,200元 。

額之八成金額爲19,561,062冗 
本年度決算數15,376,897元

並未超支。

係發放退休職員陳靡俊擔任工 
友期間退職金132,300元 、吳開 

放退職金73,375元及劉映娟退 

職金125,840冗 。

本院以業務費支付勞力外包公 

司 之 「勞務承攬」支 出 ：105年 

支付勞力外包公司「勞務承 
攬」決算數3,331,206元;，係爲 

辦理清潔、資 訊 、電機等事務 

性行政服務工作，進用人數9 

人 。



補 、捐（獎）助其他政府機
中華民國

受補、捐（獎）助單位名稱 補 、捐（獎）助計畫名稱 列支科目名稱

補 '捐（獎）助金额

預算數（1)
決算數

已撥數 来撥數

九 '獎助 966,000.00 946,000.00 0.00
6.獎勵及慰問 966,000.00 946,000.00 0.00

退(職)休人員 退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金 一般行政 966,000.00 946,000.00 0.00

小 計 966,000.00 946,000.00 0.00

合 計 966,000.00 946,000.00 0.00



合計（2)

預決算 

比較增減數 

C3K D -C2)

計 畫 軌 是 ® 納 

行情形入補助

計畫未完成原因

計'畫完成結餘款

金额
收回缴庫 

曰期

備註

946.000. 00

946.000. 00

946.000. 00

946,000.00

946,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V

0.00
0.00
0.00

0.00

0.00

1. 係依「行政院修IH退休 
人員照護事項辦理發給退 

休退職人員三節慰問 
金」。
2. 預算執行情形：105年 

度三節慰問金预計發放 
483人次，預算數編列 

966,000元 ，實際發放 

488人次，決算數

946,000元 。

3. 實際補助金額較预算數 

爲少之原因：

受補肋者死亡或移居 

海外u
(2)技工工友每節實際發 

放1,500兒 。

關或圑體私人經費報告表
1 0 5年度  單 位 ：新臺幣元

法院

否

算

——
是

来

完

成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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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財產目錄總表
1 0 5年 1 2月 3 1 日

最高法院

單 位 ：新臺幣元

分 類 項 S 單位 數量 價值 備往

土地

筆 5
264,875,648

公頃 0.529850

土 地 改 良 物 個 0 0

房屋建築及  

設備

辦公房屋

棟 2
310,349,704

平方公尺 14,435.16

宿 舍

楝 37

平方公尺 5,851.58

其 他 個 0

機 械 及 設 備 件 951 8,702,679

交通及運輸  

設備

船 艘 0
1,566,588

龍 機 架 0

汽 (機）車 輛 3

其 他 件 46

雜 項 備

圖 書 冊 （套） 0
6,361,346

其 他 件 847

有 價 證 券 股 0 0

權 利 0 0

總 值 591,855,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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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動產、不動產目錄總表
10 5年 1 2月 3 1 日

最高法院

單 位 ：新臺幣元

分類項目 單位 數量 價值 備註

土地

筆 0
0

公頃 〇.〇〇〇〇〇〇

土 地 改 良 物 個 0 0

房屋建築及  

設備

辦公房屋

楝 0
0

平方公尺 0.00

宿 舍

楝 0

平方公尺 0.00

其 他 個 0

機 械 及 設 備 件 0 0

交通及運輸  

設備

船 艘 0
0

飛 機 架 0

汽 (機）車 輛 0

其 他 件 0

雜項設備

圖 書 冊 （套） 0
0

博 物 件 0

其 他 件 0

有 價 證 券 股 0 0

權 利 0 0

總 值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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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尚

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經濟性分類

職能別分類

經 常

受俺人員 

報酬

商品及勞務 

購買支出
債務利息

土地租金支 

出

經 常 移 轉

對企業
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總 計 496,666 28,627 0 0 0 1,000

01 —般公典泰務 0 0 0 0 0 0

02防衛 0 0 0 0 0 0

(B公共•秩序與安全 430,162 28,627 0 0 0 946

0 4教宵 0 0 0 0 0 0

0 5保健 0 0 0 0 0 0

0 6社會安全與福利 62,037 0 0 0 0 54

0 7住宅段社區服務 0 0 0 0 0 0

0 8娛樂、文化與宗教 0 0 0 0 0 0

0 9燃料與能源 0 0 0 0 0 0

10農 、林 ' 漁、牧業 0 0 0 0 0 0

11礙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 0 0 0 0 0

12運輪及通信 0 0 0 0 0 0

13其他經濟服務 0 0 0 0 0 0

14環境保護 0 0 0 0 0 0

15其他支出 4,467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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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濟性綜合分類表
105年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_____單位：新臺幣千元

支 出 資 本 支 出

經 常 3摩 轉

經 常 支 出 合 計

投 資 及 增 資 資 本 移 轉

對政府 對國外 對 營 業 基 金
對 非 營 業 特 種  

基金
對民間企業 對企業

0 0 526,29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59,73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2,09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467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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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出按職能及經
中華民國

經濟性分類

職能別分類

資 本 支 出

資 本 移 轉
土地

購入

無形資

產購入

固定資本形成

對家庭及民間 

非營利機構
對政府 對國外 住宅 非住宅房屋

總 計 0 0 0 0 0 0 0

(H—般公共事務 0 0 0 0 0 0 0

02防衛 0 0 0 0 0 0 0

03公共秩序與安全 0 0 0 0 0 0 0

04教育 0 0 0 0 0 0 0

05保健 0 0 0 0 0 0 0

06社會安全與福利 0 0 0 0 0 0 0

07住宅及社區服務 0 0 0 0 0 0 0

08娛樂、文化與宗教 0 0 0 0 0 0 0

09燃料與能源 0 0 0 0 0 0 0

1■ 、林 '漁 、牧業 0 0 0 0 0 0 0

丨1礦業、製造業及營造業 0 0 0 0 0 0 0

12運!_及通信 0 0 0 0 0 0 0

1琪他經濟服務 0 0 0 0 0 0 0

1備境保護 0 0 0 0 0 0 0

15其他支出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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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

濟性綜合分類表
105年度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新臺幣千元

資 本 支 出

固 定 資 本 形 成
資本支出合 

計
總計

營建工程 運輸工具 資訊軟體
機器及其他設 

備
土地改良

0 0 0 2,788 0 2,788 529,08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2,788 0 2,788 462,52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2,091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4,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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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法 院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總 決 算 審 核 報 告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壹 總預算部分

通案決議部分：

(一） 1 0 4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釋股收入3 8 0億元不予保留。1 0 5年度中 

央政府總預算釋股收入2 8 8億元如下表，倘財政狀況良好，原則不 

予出售；釋股對象以政府四大基金為限，釋股費用併同調整。

屬財政部、交通部及國家發展委 

員會應辦事項。

預算編列機關 釋股標的 釋股金額

財政部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公司 4 7 億元

交通部 中華電信公司 1 2 6億元

行政院 台灣積體電路公司 1 1 5億元

合 計 288億元

(二） 1 0 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各機關及所屬統刪項§ 如下：

1. 健保保險補助：除海岸巡防總局及所屬補助第四類被保險人保險費 

不刪外，其餘統刪 5% ; 另隨同減列内政部補助第三類被保險人及 

其眷屬保險費7 億 8, 8 2 1萬 5,000元 、教育部與國民及學前教 

育署補助第一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保險費8,645萬元、勞動部補 

助第一類至第二類被保險人及其眷屬保險費2 4 億 5, 4 2 5萬 

5, 000元 、衛生福利部與社會及家庭署補助第一類至第三類被保險 

人及其眷屬保險費3 億 3,614萬 6,000元 ，以及政府應負擔健 

保費法定下限差額2 7 億元。

2. 大陸地區旅費：統 删 3%。

3. 委辦費：除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力發展中心、中央選舉委員會及 

所屬、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外交部主管、教育部主管、法 

務部主管、職業安全衛生署危險性機械及設備檢查與管理、動植物 

防疫檢疫局及所屬屠宰衛生檢查、畜禽藥物殘留檢測及檢疫偵測犬 

業務、衛生福利部推動性別暴力防治、杜會救助業務、規劃建立社 

會工作專業、保護服務業務、健全醫療衛生體系、醫事人力培育與 

訓練、健全緊急f 療照護網絡、長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推動身心 

障礙f 療復建網絡、推動長期照顧服務體系及長照服務網業務、食 

品藥物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業務及藥粧業務、社會及家庭署 

辦理推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文化部主管不刪；工業局工業技術 

升級輔導計畫、標準檢驗局及所屬辦理國家度量衡標準實驗室整體 

運作及民生化學計量標準計畫、智慧財產局統刪1%外 ，其餘統刪 

3 %，其中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文化園區管理局、客家委員會 

及所屬、考試院、銓敘部、審計部、内政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

有關本院統刪部分已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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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法 院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總 決 算 審 核 報 告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國防部、國防部所屬 '國庫署、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公路總局及所屬、勞動及職 

業安全衛生研究所、農業委員會、農業試驗所、茶業改良場、種苗 

改良繁殖場、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社會及家庭署、環境保護 

署 、環境檢驗所、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所屬、中部科學工業 

園區管理局及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删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4. 軍事裝備設施、房屋建築、車輛及辦公器具、設施及機械設備養護 

費：除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立法院主管、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及所屬、監察院、警政 

署及所屬、外交部駐外機構業務計畫、法務部主管、衛生福利部社 

會救助業務、推動長期照顧服務體系及長照服務網業務、食品藥物 

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業務及藥粧業務、海洋巡防總局艦艇歲 

修定保料配件及機械儀器養護費不刪外，其餘統删3 %，其中中央 

研究院、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家發展委員會、客家委員會及所屬、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審計部、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 

市審計處、審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 

南市審計處、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營建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 

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國防部、國防部所屬、國庫署、賦稅署、 

臺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關務署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 

中心、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廣播電臺、國 

家教育研究院、標準檢驗局及所屬、中小企業處、交通部、民用航 

空局、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 

僑務委員會、原子能委員會、放射性物料管理局、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農業試驗所、林業試驗所、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特有 

生物研究保育中心、茶業改良場、桃園區農業改良場、漁業署及所 

屬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食品藥物管理署、國民健康署、國 

家中醫藥研究所、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 

海岸巡防署主管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5. 設備及投資：除資產作價投資、甲央研究院、人事行政總處及所屬、 

國立故宮博物院故宮南部院區籌建計畫、中央選舉委員會及所屬、 

立法院主管、司法院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智慧財產法院司法機關 

擴遷建計畫、臺灣高等法院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臺灣臺北地方法 

院營建工程、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盡、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營建工程預算、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國家文官學院 

及所屬、監察院、警政署及所屬、中央警察大學、外交部駐外機構 

業務計畫、購置駐外機構館舍計畫與汰換駐外機構公務車預算、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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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法 院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總 決 算 審 核 報 告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政部臺灣土地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轉列增資相 

關經費、法務部主管、衛生福利部醫事人力培育與訓練、緊急醫療 

照護網絡、食品藥物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業務及藥粧業務、 

中央健康保險署、海岸巡防署南沙太平島交通基礎整建工程計晝、 

臺北港海巡基地、海巡岸際雷達系統換裝計畫、海洋巡防總局艦艇 

特別檢驗（大修）經費、強化海巡編裝發展方案、國軍退除役官兵 

辅導委員會公務病床轉型護理之家相關預算不刪；科技部增撥國家 

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統刪1% ;教育部主管 '文化部主管統刪3%外 ， 

其餘統删 5 %，其中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家通訊傳播委員 

會 、司法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中 

高等行政法院、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法官學院、 

智 慧 財 產 法 院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中 分 院 、臺灣高等  

法院臺南分院、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 

新竹地方法院、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臺灣臺令地方法院、臺灣南投 

地方法院、臺灣彰化地方法院、臺灣雲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 

法院、臺灣臺南地方法院、臺灣橋頭地方法院、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東地方法院、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臺灣 

宜蘭地方法院'臺灣基隆地方法院、臺灣澎湖地方法院、臺灣高雄 

少年及家事法院、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福建金門地方法院、福 

建連江地方法院、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審 

計部桃園市審計處、審計部臺中市審計處、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 

審計部高雄市審計處、内政部、營建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移 

民署、空中勤務總隊、國防部所屬、財政部、國庫署、賦稅署、臺 

北國稅局'高雄國稅局、北區國稅局及所屬、中區國稅局及所屬、 

南區國稅局及所屬、國有財產署及所屬、財政資訊中心、教育部、 

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家圖書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國立教育 

廣播電臺'國家教育研究院、工業局、中小企業處、民用航空局、 

中央氣象局、觀光局及所屬、運輸研究所、公路總局及所屬、僑務 

委員會、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漁業署及所屬、環 

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海岸巡防署主管改 

以其他項目刪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6.對國内團體之捐助與政府機關間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中央研1 

究院、警政署及所屬、外交部、教育部主管、法務部主管、中小企 

業處、漁業署捐助各級漁會辦理臺灣地區各漁業通訊電臺營運輔 

導 、衛生福利部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發展計盡、社會救助業 

務 、保護服務業務'健全醫療衛生體系、醫事人力培育與訓練之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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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南法院
立法院審議通過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決算審核報告 

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助 、健全緊急醫療照護網絡、食品藥物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 

業務及藥粧業務、中央健康保險署、杜會及家庭署長照服務量能提 

升計晝、推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文化部主管、科技部對國家災 

害防救科技中心、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與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 

心之捐助不删；經濟部科技預算、工業局工業技術升級辅導計畫、 

智慧財產局統刪1%外 1其餘統刪3%，其中行政院、内政部、消防 

署及所屬、移民署、財政部、交通部、觀光局及所屬、公路總局及 

所屬、核能研究所、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農糧署及所屬、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環境保護署、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及 

所屬改以其他項目删減替代，科目自行調整。

7. 對地方政府之補助：除法律義務支出、一般性補助款、教育部主管、 

法務部主管、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量能提升計畫、社會救助業務、 

健全緊急醫療照護網絡、食品藥物管理署科技發展工作、食品業務 

及藥粧業務、中央健康保險署、社會及家庭署長照服務量能提升計 

畫、推動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文化部主管不删外，其餘統删 4 % ， 

其中内政部、營建署及所屬、消防署及所屬、移民署、公路總局及 

所屬、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及所屬、衛生福利部改以其他項目刪減替 

代 ，科目自行調整。

8. 空中勤務總隊「飛機維護5 年中程計畫」經費減列7,120萬元， 

科目自行調整。

9. 賦稅署「地方政府遺產及贈與稅款短少補助」減 列 8 億 8,122萬 

7, 0 0 0元 ，科目自行調整。

(三） 1 0 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各機關委辦費共編列3 4 2億 7, 1 3 0萬 

9, 0 0 0元 ，較 1 0 4年度法定預算數2 8 9億餘元及 1 0 3年度決算數 

2 6 9億餘元，分別增加18. 37%及 27. 27 %，更 較 5 年 前 1 0 0年度決 

算 數 2 2 2億餘元增加逾5 4 %，部分機關委辦費占業務費比例甚至超 

過 5 0 %，且有高達近98%者 ，儼然成為「發包中心」。

行政院組織改造基礎法案陸續於9 9 年 1 月 及 1 0 0年 4 月間 

完成立法，並 於 101年度起啟動組改；惟 10 5年度各公務機關預算 

員額達 1 3 萬 3, 5 9 4人 ，較 9 9 年度增加 1，1 1 7人 ，政府公務人力 

並未隨委辦預算之成長而有所降低，人員運用效率明顯不彰° 查中央 

政府機關總員額法及管理辦法令訂有「各機關應定期評鑑所屬人力之 

工作狀況」、「員額總數之合理性」等 ，爰要求行政院除應贵成所屬相 

關機關確實落實定期評鑑工作外1並應全面檢討各機關員額與委外業 

務等人力資源運用、配置之妥適性，於六個月内向立法院提岀詳盡之 

改善報告。

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應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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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尚法院
立法院審議通過中央政府總預算案、總決算審核報告 

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四） 行政院所屬公營事業轉投資之公司，其泛公股之股份占總額百分之三 

十以上者，其公股代表董、監事及經理人之薪資，不得逾越原公營事 

業同等職位之薪資。然因羅致不易或具有專長特殊者，應報股權管理 

機關核備者為例夕卜

屬各國營事業主管機關應辦事  

項 。

(五） 近來屢傳有政府轉投資事業以業務需要為由另籌設新公司之情形，然 

距 2 0 1 6總統大選僅剩1 個多月，於此之時，政府任何大動作、大 

改變皆屬不宜，否則，若決策有誤，社會將付出更大成本。而以國家 

資源投注新設事業係重大政策決定，實應審慎衡酌其必要性，以避免 

國家資源重複投入之浪費；爰要求行政院貴令各機關及所屬與附屬單 

位 、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圑法人，除已編列預算送立法院審議者，俟審 

議結果決定外，其餘均暫緩籌設新設公司作業，並於三個月内就相關 

籌設計晝、效益評估等，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經同意 

後 ，始得執行。

本院主f 無毒設新設公司計畫。

(六） 1 0 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出预算，除訂有契約者依契約所定進度、 

時程給付外，原則上均應按月依比例分配辦理。

遵照辦理。

(七） 近期政府為改善經濟體質並擴大出口，以行政院國家發屐委員會為幕 

僚單位，研擬多項出口提振措施，交由相關部會執行。惟就強化輸出 

入銀行業務方面，雖核定由政府預算撥款進行增資、擴大對單一客戶 

無擔保授信金額並強化「雙印市場」，但前述增資僅係就資本額進行 

小幅改善，而未能對輸出入銀行所面臨人事規模及薪給等問題，一併 

檢討改善。矧從近年國際經濟發展趨勢而言，特別就從事高附加價值 

產業之已開發國家，輸出入金融機制的發達至關重要，政府有必要整 

合相關資源、運闬輸出入銀行收益穩定等特性，研究此機制如何成長 

完備，至少必須能符合臺灣當前國際贸易需求。爰要求行政院貴成國 

家發展委員會會同財政部、經濟部、行政院主計總處和人事行政總處 

等有關單位就未來中國輸出入銀行發展進行通盤檢討，並於六個月内 

就初步檢討情形，向立法院相關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

屬國家發展委員會、財政部、經 

濟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行 

政院主計總處應辦事項。

(八） 查民國 8 3年起，花蓮縣政府為順應民意及配合政策需要，減徵花蓮 

機場及空軍佳山基地航道噪音干擾區域之房屋稅，以及禁、限建地區 

之地價稅。自實施以來，花蓮縣（花蓮市、新城鄉' 吉安鄉、秀林鄉' 

壽豐鄉等）地方公所已短收地價及房屋稅迄今累計達20億 元 ，造成 

地方施政困難。綜上，地方長期承受因設置國防軍事設施而連帶影響 

地方發展侷限甚巨1如今更要承擔隨之衍生財源短缺之苦果。然地方 

政府及民意代表多次反應，惟中央主管機關處理進度緩慢，恐導致花 

蓮縣相關鄉鎮市公所發不出雇員薪資、幼稚園被迫關門。爰此，要求 

主計總處協同國防部針對國防管制區做全國性調查，同時與財政部研 

議一般性地方補助款公式之基準概算，將國防影響區域納入評分標準

屬行政院主計總處、國防部及財 

政部應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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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法 院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總 決 算 審 核 報 告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之規定，並於一周内提出實質補助及改善方案之書面報告至立法院。

(九） 中國大陸於今年提出「中國製造2025」中將半導體產業列為中國從 

製造大國發展為製造強國的戰略性計畫之關鍵性項目，並進行全球半 

導體業策略性收購；是以美國政府基於國家安全，避免敏感技術轉移 

到中國，業 於 1 0 4年 7 月否決中國大陸紫光集圑收購美國美光科技 

公司案。

中國大陸紫光集團係由中國官方色彩濃厚的清華控股擁有51% 

的股權，為單一最大股東，實屬完全是由中國官方主導的戰略性主權 

基金。紫光集團要求我方必需開放陸資投資1C 設計，否則將不讓我 

方 1C 設計進入大陸市場，此已非單純業界競爭而涉國家安全層次問 

題 。

中國大陸紫光集圑又宣布擬取得我國的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半導體 

封裝測試廠商各25%之股權；而這三家半導體封測廠商其全球全排名 

及市占率，分別為矽品、力成與南茂分別為全球排名第三、市占率 

9. 6 %，全球排名第五 '市占率5%與全球排名第九、市占率2. 8 %，合 

計 達 17.4% >對於我國及全球的半導體封測產業影響甚鉅。

中國大陸紫光集團擬收購我國半導體封裝測試三大廠商，顯然是 

中國全球戰略性收購之一環。對於中國大陸資金可能藉由台灣開放社 

會的特性，化身為民間公司進行不當人才挖腳、商業機密竊取、技術 

移轉等行為，更是政府應積極防範，以維繫台灣經濟安全；面對中國 

大陸戰略性之出擊，我國政府更不容輕率以對，爰要求：

1. 攸關我國敏感技術、產業存續之半導體設計產業，政府在現階段不 

得開放陸資投實。

2. 就整體 1C 產業所涉敏感科技、國家安全、產業佈局及影響評估等， 

經濟部及相關部會應予嚴審，在向立法院提出專案報告前，經濟部 

投審會不得許可陸資來台相關投資或併購案。

3. 針對中國大陸紫光集團擬收購我國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矽品精 

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南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半導體封裝測試 

公司股權一案，經濟部等相關單位應予嚴審，在相關影響評估等未 

向立法院報告前，不得許可。

屬經濟部應辦事項。

二 、 分組審査決議部分：

行政院主管涉及司法院暨所屬各機關應辦部分：

(二 十 二 ） 鑑於資產管理公司非金融機構，民眾無法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向資

產管理公司提出債務協商，造成民眾面臨龐大債務之餘，還要付高額

依 101年 1月4 曰修正公布之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第151條之1 第3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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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法 院

立 法 院 審 議 通 過 中 央 政 府 總 預 算 案 、總 決 算 審 核 報 告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理 情 形

項 次 内 容

的利息，陷入無止盡的還款處境，故實應將資產管理公司納入債務協 

商與調解之對象^對此一現象，本院已有相關「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修正草案，爰建請司法院擬具修正草案送本院審議。

第153條之1 第3 項及101年2 月6 

曰修正發布之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施行細則第44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資產管理公司如為債權移轉之受讓 

人，無論其受讓債權係在債務人請求 

協商或聲請調解之前或後，均得納入 

債務清理協商或調角f t 對象，參與債 

務清理協商或調解程序，核與立法院 

要求項目之意旨相符，尚無修正消費 

者債務清理條例之必要。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歲出涉及最高法院應辦部分：

(一） 最高法院應儘速研擬民事言詞辯論規則及刑事言詞辯論規則。 本院召開民、刑事庭會議，歷經多次 

縝密充分研討^積極研議該院民、刑 

事言詞辯論要點，於 105年 5 月31 

日 年 度 第 g 次刑事庭會議通過 

「最高法院刑事案件行言詞辯論要 

點.」，並於105年 12月6 日105年度 

第 1 9次刑事庭會議修正「最高法院 

刑事案件行言詞辯論要點」第一點之 

文字；於同年8 月2 3曰105年度第 

12次民事庭會議通過「最高法院民事 

事件行言詞辩論要點」。

貳 總決算部分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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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辦 會 計 人 員 ：邱 幼 惠 Ifl邱幼惠

機  關 長  官 ： 鄭 玉 山 院 長 鄭玉山


